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及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之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機制，避免資訊不當洩漏，並確保本公司對外界發表資訊之一致性與正確性，訂定內部重大資訊作業程序，規定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知悉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於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未公開前，不得洩露所知悉之內部重大資訊予他人；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不得向知悉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人探詢或蒐集與個人職務不相關之公司未公開內部重大資訊，對於非因執行業務得知本公司未公開之內部重大資訊亦不得向其他人洩露，以防範內線交易之發生。
對新任董事及經理人則於上任時交付之「董監事法規宣導手冊」、「獨立董事法規宣導手冊」「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與大股東應行注意之證劵市場規範事項」、「上市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問答集宣導手冊」、及「公司內部人股權異動相關法令及注意事項」等相關資料，並簽署證券交易法規範事項聲明書。
對新任受僱人則由人事於職前訓練時予以教育宣導。
本公司規範包括本公司內部人於獲悉公司財務報告或相關業績內容之日起之股票交易控管措施，包括(但不限於)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票。


落實執行情形：

114年度
(1)本公司分別於114年2月3日、114年3月31日、114年7月3日 、114年10月1日，以電子郵件告知本公司內部人(含董事、大股東及經理人)，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票，以為遵循。
(2) 114年7月8日於跨部門會議，依循「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及「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實施「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教育宣導，參加人數：22位(含內部人及部門主管等)，進行時數：0.5小時;簡報資料置於公司內部員工系統，提供同任閱覽。
(3)以電子郵件轉知證交所函文及宣導會資料予各內部人(董事、經理人)知悉，114年6月20日教育宣導：「防範內線交易」，強化對內線交易之認知與遵循。
(4)114年1月15日、114年4月2日、114年7月4日、114年10月14日以電子郵件轉知證交所函予各內部人(含董事、大股東及經理人)知悉，「內部人持股變動申報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之常見態樣轉知所屬內部人，並督促確實依規辦理以避免受罰，依規辦理以避免受罰」。
(5) 114年11月13日於董事會對全體董事就「114年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監督執行情形」實施報告。

